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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承辦人：林佩汶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380
傳真：02-27256372
電子信箱：ma2190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國字第114306350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重申落實性別平等及策進保障女性學生申請生理假之權

益一案，請貴校確實檢視現行學生請假規範或相關表件，

於114年6月27日前完成相關規範之修正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2年3月8日北市教中字第1123017703號函及112

年6月13日北市教中字第1123051152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有關教育部103年1月17日臺教學（三）字第1030008904A號

函敘明，依據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」第2

條規定，公約所揭示保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之規

定，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；該公約第4條訂有「為促進性別

平等及保護母性之特別措施」，建請修訂學生請假相關規

定，納入女性學生申請生理假相關事宜。

三、本局業依前揭函文，請學校參考「性別工作平等法」第14

條之意旨，修訂學生請假相關規定或相關表件：女性學生

因生理日致就學有困難者，每月得請生理假1日，且為尊重

個人生理隱私，該假別無需出示證明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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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目前校務行政系統均有生理假之假別，惟為保障女性學生

申請生理假之權益，請學校重新檢視學生請假規定、相關

表件、流程及請假系統設定，確實保障申請生理假程序的

便利性及個人生理隱私，並於相關會議或研習活動時，向

教職員工加強宣導，應以尊重、友善態度協助學生，避免

造成言語歧視感受。

五、請貴校於114年6月27日（星期五）前修訂請假相關規範或

申請表件，並完成以下事項，俾利本局進行後續追蹤：

(一)填寫「各國小請假規範修訂調查表」（網址：

https://reurl.cc/EVDMav）；如相關規範已有列出生理

假而無需修正者，亦請填寫調查表回復。

(二)將請假相關規範或申請表件公告校網。

(三)將修正後規範上傳至雲端資料夾（網址：

https://reurl.cc/NYDmOn）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（含附設國立小學）、臺北市私立國民小學
副本：

57


